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文件
中茶协字〔2015〕32号
    
关于邀请参加2015北京国际茶业展
茶叶产品评选推介活动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参展企业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扩大参展企业的品牌影响力和社会知名度，延展我国茶行业品牌发展建设平台，助推茶产业转型升级，加快适应茶业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发展态势，2015北京国际茶业展组委会定于2015年6月15日至22日举行“2015北京国际茶业展茶叶产品评选推介活动”。为确保活动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承办单位：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名茶专业委员会          
二、活动内容
1. 茶叶综合品质评定

2. 获奖茶样展示

3. “观众探寻金奖茶企”活动

三、时间安排（2015年6月15-22日）
6月15日：终止送样，茶样编码封存；

6月16-17日：初评、复评；

6月18日：评审专家综合评议；

6月19日下午：颁奖；

6月19日下午至22日：获奖茶样展示；

6月20-22日：“观众探寻金奖茶企”活动。
四、参评条件：
1. 应是“2015北京国际茶业展”参展企业，非参展企业所送茶样一律不允参评；
2. 需经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有生产许可资质，已通过QS认证，同时拥有自主品牌和相关产品。
五、参评茶样要求：
1. 茶样征集范围：六大基本茶类（绿茶、白茶、黄茶、乌龙茶、黑茶、红茶）和再加工茶（紧压茶、花茶等）的传统泡饮型茶叶产品。注：特种茶、工艺造型茶、速溶茶、袋泡茶、茶饮料、茶食品、茶保健品和其它类茶产品具体根据送样情况，由组委会和评委专家共同讨论决定是否开评；
2. 参评茶样报送数量为1000g（分两个独立包装，每包500g）；饼形、砖形、沱茶等紧压茶须至少报送2份完整茶样（一份用于审评，一份留样展示），总量不少于1000g。所有参评茶样均须是2015年1月1日以后所生产的新茶（其中，黑茶、普洱茶、乌龙茶、花茶等除外，但生产日期不得早于2014年1月1日）；
3. 参评茶样需有省级以上质量监督检验部门所出具的质检报告（复印件）。参评茶样如已获得无公害茶叶、有机茶等认证或相关品牌荣誉称号等应出具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4. 参评茶样须有完整产品外包装，外包装应确保完好，无破损、漏气等。切忌用透明塑料袋或其它有异味的简易包装，以防污染变质，从而影响评审结果；
5. 同一单位每类茶最多只能送3个样；
6. 参评报送茶样应与所代表的茶叶产品品质保持一致，并在展会现场预留相关产品以备组委会抽调核查；
7. 严禁参评企业购买非本单位生产的茶叶参加评比，否则一经发现将立即取消参评或获奖资格；
8. 参评报送茶样应同时提供如下材料：
参评企业简介（电子版  300-500字）；
参评企业的注册商标标识图案及介绍（电子版  1份）；
参评茶样产品及包装介绍（电子版  300-500字）；
企业、产品等宣传图片（电子版  3～5张）。
六、评审规则：
1. 评审原则：优中取优、宁缺毋滥
2. 评审方法：
（1） 评审从茶叶综合品质和产品外包装两个方面进行，最后汇总计分，其中茶叶综合品质分值占总分的80%，外包装分值占总分的20%；
（2） 茶叶品质审评依照《GB/T 23776-2009 茶叶感官审评方法》具体执行，外包装审评依照《GB 7718-2011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执行，主要从包装样式设计、安全、便携、节约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
（3） 参评茶样审评前全部采用密码编号审评，评审过程实行主评负责制，评委集体密码审评，确保审评结果客观、准确、公正；
（4） 国内茶样与国外茶样分组审评；
（5） 国内茶样主要按外形（干评）和内质（湿评）两大项进行审评。具体采用“五项因子审评法”，即外形、汤色、香气、滋味、叶底。
注：每种茶类参评茶样须达到3个以上方可开评。
七、评审专家：
本次活动评审委员会主要由国内茶叶行业相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行业组织等权威机构专家组成。
八、奖项设定：
根据参评茶叶种类不同，每种茶类分别设立金奖1个、银奖2个。
九、结果公布：
1. 邀请行业内权威新闻媒体对评比活动进行跟踪报道，获奖结果将在对外宣传媒体中予以公布；
2. 评选结果将于2015北京国际茶业展活动现场进行公布，同时组委会将在19日下午举行的“两展一会”主题推介会现场向各获奖企业颁发奖杯和证书；
3. 组委会将在展会期间组织获奖企业举行获奖茶样集中展示推介和品赏会，力求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的知名度和品牌效应。
十、报名及费用说明
1. 报名截止日期为：2015年6月15日。各参评企业须在截止日期前，将参评报名表、茶样及外包装一同邮寄至推选活动办公室，逾期不候。其他相关材料请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ctma_tid@163.com；
2015北京国际茶业展茶叶产品评比推选活动办公室联系方式：
地    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45号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邮    编：100801
联 系 人：申卫伟、李佳禾、于英杰
联系电话：010-66095015
传    真：010-66018165
2. 本次评比推介不收取任何费用。
3. 活动咨询
　　联 系 人：申卫伟、李佳禾、于英杰
　　联系电话：010-66095015
　　邮    箱：ctma_tid@163.com
附件：2015北京国际茶业展茶叶产品评比推选活动参评报名表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2015年3月27日
2015北京国际茶业展茶叶产品评比推选活动参评报名表
	企业全称

（盖章）
	
	茶样名称
（品牌/茶名）
	

	
	
	所属茶类
	

	企业详细地址
	

	联 系 人
	
	电话/手机
	
	传    真
	

	邮  编
	
	E-mail
	
	企业网址
	

	茶样生产时间

（年/月）
	
	茶样原料

采摘地

（省/县）
	
	茶样年产量

（公斤）
	

	茶树品种
	
	有性/无性
	
	手工/机制茶
	

	茶样外形
	□卷曲    □扁形    □直条     □其它                              （请注明）

	注册商标名称
	
	是否获评

驰名商标
	
	是否获评

著名商标
	
	是否获评

名牌产品

（注明级别）
	

	相关认证
	□QS认证              □有机茶                □无公害     

□其它                                                            （请注明）

	参评茶样市场价格
	2013年：       元/斤；2014年：       元/斤；2015年：       元/斤

	是否有意向参加获奖茶企现场推介活动
	
	是否有意向参加展会后期媒体宣传推介
	

	参评茶样简介（主要制作工序、品质特征，以往获奖情况等，字数不超过500字，可另附纸张）



	备  注
	其它另附材料：
1. 参评企业简介（电子版300-500字）；

2. 参评茶样产品及包装介绍（电子版300-500字）；

3. 企业及产品相关资质认证文件材料（电子扫描件或复印件 各1份）；
4. 企业、注册商标、产品及外包装等相关宣传图片（高清晰电子版 3～5张）。


＊请于2015年6月15日前将参评茶样、报名表一同邮寄至“2015北京国际茶业展名优茶评比组委会办公室”，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45号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邮编：100801；联系人：申卫伟、李佳禾、于英杰；联系电话：010-66095015；传真：010-66018165。其它电子版材料及图片请于2015年6月15日前发送至电子邮箱：ctma_tid@163.com。
